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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当代中国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理论认知与思考历经五个阶段，总体上呈现认识不断拓

宽与加深的趋向。从广度上而言，对唯物史观的思考从本体论范畴延伸至认识论与方法论范畴，完

成了对整个唯物史观体系的认知。从深度上而言，对唯物史观本体论理论问题的认知得到极大深

化。一方面，史学界对长期关注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动力及动力背后历史创造者问题、社会形态演进

的路径三个基本问题的认知不断深入; 另一方面，21 世纪以来史学界的关注开始突破上述三个基本

问题，对过去曾经普遍接受却没有充分讨论的基本原理和概念进行了重新解读。
【关键词】 中国史学界 唯物史观 理论认知 思考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唯物史观始终居于我国史学研究的理论指导地位，成为中国

史学不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史学界不仅高度重视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而且同样重视对唯物史

观的理论思考。① 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史学界一度成为唯物史观理论研究的重镇，几次重

大讨论都由史学界率先发起。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进行

了较为深入、清晰的梳理，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指导———唯物史观的理论认知与思考历程尚

缺少专门、全面、完整的梳理。② 笔者根据目前史学界比较通行的时段划分，将当代中国史学界对唯

物史观的理论认知与思考历程划分为“新中国十七年”、“文革”时期、20 世纪 80 年代、20 世纪 90 年

代、21 世纪以来五个阶段，以此全面深入考察中国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理论研究做出的贡献。

一、“新中国十七年”唯物史观基本理论及史学界的认知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文社会科学打破了过去长期存在的学术藩篱，迅速建立起以

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全新学术体系。然而，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专门发表过系统、全面论述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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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史观基本原理的专著，故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盛行的唯物史观很大程度上受苏联版唯物史观

与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这一点主要体现于唯物史观本体论涉及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
第一，从社会形态演进的动力问题而言，阶级斗争被视为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真正动力。马克

思与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

杆”。① 在他们看来，“直接动力”或“巨大杠杆”作用同样从属于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由于他们

生前并未对阶级斗争理论做出专门系统的阐释，且相关论述大多与现实斗争紧密相连，因此，这些阐

释容易被误读。特别是在俄国革命实践中，出于斗争的需要，“直接动力”或“杠杆作用”被解读为

“历史唯一的实际动力”“历史的真正动力”。② 同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激烈斗争与新中国成立

初期面临的严峻形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阶级斗争决定历史发展的观点。加之，苏联对中国革

命的影响，这些理论观点被广泛接受。1957 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阶级斗争观点进一步强化。1962
年 8 月，北戴河会议最终确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这些深刻影响了学术界对唯物史观

阶级理论的认知。
第二，从社会形态演进动力背后人的作用问题而言，人民群众被视为历史的唯一创造者。马克

思与恩格斯没有关于“历史创造者”的系统阐释，只是在个别文本中有“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的类似表述。③ 从他们的原文表述看，“人们”是包括“杰出人物”在内的所有现实的人。然而，在后

来的革命实践中，这一思想往往与阶级斗争理论密切关联，并不可避免地造成理论观点的取舍与倾

斜。在俄国革命中，这句话被最终解释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人民群众的动机是由

什么决定的……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④ 由此，“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演变为“人民才

是历史的创造者”。⑤

第三，从社会形态演进的路径问题而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

义社会严格依次演进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并

未明确、系统地提出过这一理论。列宁在 1919 年 7 月 11 日的“论国家”演讲中，以较为明确的语言

初步阐释了这一理论。⑥ 但是，真正系统、完备地阐明这一理论，并使之在苏联乃至包括中国在内的

整个马克思主义学界被奉为经典理论的是斯大林。他在 1938 年出版的《联共( 布) 党史简明教程》
中亲自撰写了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明确提出: “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

型的生产关系: 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⑦

由于特殊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上述苏联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解释，以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

期出于实际斗争需要提出的个别具体论断，深刻地影响了国内学术界。新中国成立后，列宁、毛泽东

的相关著作与文章，《联共( 布) 党史简明教程》和其他苏联版唯物史观的著作，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学

习唯物史观的必修读本。这从根本上塑造了他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论认知。就史学界而言，不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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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并未对唯物史观进行深刻研究与反思，而是自觉地全部接受并运用其指导研究。因此，这一时期

史学研究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取得诸多公认的重大研究成果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烙下教条主义的

印迹。这一点在中国古史分期与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古代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如在古史分期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上，各派学者的理论出发点均是强调社会形态严格依次演进的

“五种社会形态”理论: 前者的讨论均承认中国与西方社会一样必然经过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 后者

的讨论都承认中国原本会像西方社会一样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外来侵略打断了这

一进程，故中国的封建社会也一定会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古代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中，各

派学者的理论出发点都承认阶级斗争，认为农民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二、“文革”时期唯物史观基本理论及史学界的认知

“文革”时期，“左”倾错误发展到极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理论指导的唯物史观，受到极

“左”思潮与政治路线的深刻影响，出现严重扭曲。
第一，从社会形态演进的动力问题而言，阶级斗争被视为历史发展唯一动力。“文革”时期，阶级

斗争的作用被无限扩大和绝对化。虽然这一时期的唯物史观教材依然肯定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

展的动力，但更加强调:“历史的真正动力是阶级之间的革命斗争。”①这一点“不仅表现在社会形态

更替的质变过程中，而且还表现在同一社会形态的量变过程中”。② 与此同时，强调生产力是社会发

展根本动力的观点，被批判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唯生产力论”。由此，“阶级斗争

与阶级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③ “阶级斗争，而且只有阶级斗争，才是阶级社会发展的

动力”，④成为唯物史观最核心原理。是否承认这一点，被视为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两种历史观的

重大分歧之一”。⑤

第二，从社会形态演进动力背后人的作用而言，“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被进

一步解释为“历史是奴隶们创造的”。⑥ 1970 年 8 月 31 日，针对林彪、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散

布的“天才论”，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提出了要分清“是英雄们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

历史”的问题。毛泽东的本意并非忽视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而是强调较之英雄人物，奴隶们在创

造历史的活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决定了历史发展的方向。然而，在随后的“批林批孔”运动中，

“奴隶们创造历史”被片面解读为“奴隶们是历史的唯一创造者”，并作为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被写入

教材。⑦

第三，从社会形态演进路径而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

严格依次演进，依旧被视为“一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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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史学界而言，这一时期的历史学丧失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① 由

此，唯物史观基本理论不仅没有得到反思，反而遭到严重扭曲，继而作为理论指导被充分纳入服务于

政治斗争的“史学研究”中。这一点在“文革”时期盛行的“儒法斗争史”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首先，

“儒法斗争史”全面贯彻了“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的理论指导。作为“影射史学”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完全服务于“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将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主张革新的法家与代表没落

奴隶主阶级、主张守旧的儒家之间的“复辟与反复辟斗争”，作为春秋社会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

内容。② 在此过程中，法家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方式，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其次，“阶级斗争，特别是奴隶与农民开展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奴隶是历史的唯一

创造者”也成为“儒法斗争史”的理论基础。“儒法斗争史”在“尊法批儒”的同时，指出法家的历史进

步作用同样要取决于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正是“奴隶造反农民起义”“推动了法家的产生与他们

对儒家的斗争”。③ 因此，“法家只有顺应这一历史发展的潮流，才能起到一定的进步作用”。④ 最后，

“五种社会形态”严格依次演进的原理，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儒法斗争史”的理论基础。“儒法斗争

史”强调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过程中的“儒法斗争”，使得奴隶社会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由

此，任何反对中国存在奴隶社会的声音都被批为修正主义。⑤

三、20 世纪 80 年代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理论思考

1978 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史学界开始打破思

想禁锢，对于深受苏联教条主义与“左倾”思潮影响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动力、社会形态演进动力背后

人的作用、社会形态演进的路径三个重大理论问题展开深入反思。
( 一) 社会形态演进动力问题的讨论

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理论反思，首先是从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开始的。1979 年，戴逸、刘泽华与

王连升、戎笙分别发表文章，指出阶级斗争无法解释全部历史，农民战争也无法涵盖整个中国封建社

会的历史。因此，阶级斗争与农民战争并不是主导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⑥ 三篇文章发表后，很快在

全国引发一场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讨论。从讨论结果看，大多数学者在“阶级斗争并不是历史发展

的唯一动力”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分歧主要在于“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或最终动力是什么”，进而形

成了几种代表性观点。1． 生产力或生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或最终动力说。2． 生产力与生

产关系的矛盾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说。3． 人的实践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说。这一观点认

为当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比较适应时，人们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是主要动力。
反之，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社会实践就成为主要动力。⑦ 4． 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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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一观点认为，生产力不能单独推动历史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

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解决。① 5． 历史发展由各种动力构成的“合力”最终推动说。一些学者认为

在阶级社会，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适应时，“合力”中主要动力是生产斗争，反之主要动力就是阶

级斗争。② 也有学者认为在“合力”中，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最后动力，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

验、社会革命是构成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③

从前述讨论来看，虽然史学界并未就根本动力问题达成共识，但思想的长期禁锢被打破。首先，

阶级斗争不再被视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而是与科学文化、思想斗争等一样作为动力对历史发展

起作用。其次，史学界加深了对历史发展动力复杂性的认知，逐渐由过去的动力“一元论”延伸至动

力“多元论”，进而提出“合力”说。最后，史学界提出了与之密切相关的新的思考论题———历史发展

动力背后人的作用，以及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推动下社会形态演进路径。
( 二) 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随着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不断深入，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反思开始触

及动力背后人的作用，即“谁是历史创造者”问题。1984 年，黎澍发表文章，对长期盛行的“人民群众

是历史的创造者”提出异议，认为这一理论来自苏联。实际上，人民群众在历史上“居于被奴役的地

位”，仅仅是历史的物质条件的创造者，并非全部历史的创造者。④ 黎澍的文章，随即引发一场关于

历史创造者的讨论。从讨论结果来看，多数学者在“历史是由人民群众与杰出人物、剥削阶级在内的

所有人共同创造的”这一点上基本达成共识，分歧在于“谁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主要存在以下观点:

1． 人民群众的生产活动不仅是创造历史的前提，而且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活动; ⑤2． 人民群众是历史创

造的主体，但同时也应该肯定英雄人物在历史创造中的重要作用; ⑥3． 在生产力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

段，人民群众与英雄人物在创造历史方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⑦

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是对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讨论的继续深入。虽然分歧依然存在，但这场

自由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过去长期强调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唯一创造者”的教条主义唯物

史观原理: 一方面人民群众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得到明确; 另一方面杰出人物，甚至剥削阶级的

历史作用得到客观认识。这一认知的形成对于历史发展动力讨论中尚未完全得到清算的“农民战争

是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的理论完成了最后一击。
( 三) 社会形态演进路径问题的讨论

“五种社会形态”严格依次演进的路径，长期被视作唯物史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20
世纪 80 年代，在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讨论的推动下，史学界越来越感受到这一理论难以解释中国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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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发展中的诸多问题，由此展开了深入讨论与反思。
1981 年，胡钟达发表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兼评五种生产方式说》，开启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①

在讨论中，学者们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深入反思。
第一，“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否由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创立。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只是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西欧社会经济形态演进大致顺序作出归纳。这一理论是斯大林和苏

联理论界对马克思与恩格斯相关阐释错误理解的产物。② 一些学者明确反对上述观点。吴泽、张鸿

雁认为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就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进行明确论证。③ 宋

敏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形成完整“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应该是在 19 世纪 70 年代末阅读了摩尔根的

著作，进而对原始公社制形成真正认识之后。④ 项观奇认为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出版的《家庭、私
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三大奴役形式”———奴隶制、农奴制、近代雇佣制，标志着“正式从世界

范围里提出五种生产方式的规律”。⑤

第二，“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能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一些学者认为这一理论存在

严重缺陷。杨生民、王加丰指出这一学说忽视了各民族、地区、国家的横向联系，以及自然条件、地
理环境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并没有从最终决定社会发展的生产力出发，而是将生产关系公式

化为五种所有制与奴役方式，难以解释相同生产力可以形成不同生产关系与社会形态。⑥ 袁林指

出这一学说存在两点逻辑缺陷: 1． 阶级剥削压迫形式的不同，只适用于作为区分奴隶制、封建制、资
本主义的标准，不适用于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2． 忽视中间社会形态的存在。⑦ 与此同时，一些学

者提出异议，但与之前的认识不同，他们承认“五种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共同历

史进程，但具体到每一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可以存在一个或多个社会发展阶段的跨越或缺失。⑧

吴泽、张鸿雁认为没有全部经过五种社会形态的国家与地区，往往是受到更加先进的国家与地区文

化的影响。⑨

第三，关于马克思本人的社会形态理论的讨论，主要围绕着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发展观是“单线”
还是“多线”，以及这一社会形态理论的具体内容展开。一些学者坚持“多线论”的观点。马欣、陈剩

勇指出马克思认为由于不同的自然与历史条件相互作用，亚细亚的、封建的、古代的社会形态都产生

04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胡钟达:《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兼评五种生产方式说》，《中国史研究》1981 年第 3 期。
胡钟达:《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兼评五种生产方式说》，《中国史研究》1981 年第 3 期; 朱本源:《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更替理论是科学

假说》，《历史研究》1989 年第1 期; 刘佑成:《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重新划分社会形态》，《史学理论》1988 年第3 期; 吴大琨: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1980 年第 1 期; 李永昌:《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几个问题》，《史学理

论》1988 年第 3 期。
吴泽、张鸿雁:《论五种社会形态的运行规律》，《历史教学问题》1987 年第 5 期。
宋敏:《论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确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5 年第 3 期。
项观奇:《论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形成》，《历史研究》1987 年第 6 期。
杨生民:《论五种生产方式说的理论失误、内部矛盾与依次更替》，《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9 年第 1 期; 王加丰: 《论采集、农耕、
现代化三大社会形态》，《史学理论》1988 年第 4 期。
袁林:《五种社会形态说的逻辑缺陷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形态演化思想》，《史学理论》1988 年第 3 期。
伍新福:《试论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学说的几个问题》，《求索》1983 年第 2 期; 侯绍庄:《怎样理解五种生产方式学说———
兼与胡钟达先生商榷》，《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7 年第 4 期; 谢本书:《人类社会历史上大体经历了五种生产方式》，《史学理论》
1988 年第 4 期。
吴泽、张鸿雁:《论五种社会形态的运行规律》，《历史教学问题》1987 年第 5 期; 伍新福: 《试论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学说

的几个问题》，《求索》1983 年第 2 期。



当代中国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理论认知与思考历程

于原始公社。① 罗荣渠认为唯物史观的历史发展观是“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即在生产力发展的

“一元”决定基础上，受到复杂的自然与社会经济因素影响，社会形态的演进路径是多样的。② 一些

学者坚持“单线论”。例如，1981 年《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发表的《多线说还是单线说》，在批判“东

西方历史发展二元论或双线说”的基础上，坚持把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发展观归结为“一元或单线

的”。③ 林志纯、廖学盛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第一次提出的历史分期，

是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提出的，包括从原始社会经过古代、中世纪至近代的各个不同阶段……这

种分期是把世界历史的发展……看作一元发展，而不是多元发展; 看作单线的，而不是多线的。”④

关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具体内容，一些反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学者提出了新认识。胡

钟达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学说分为三个层次: 1． 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阶级社会—共产主

义社会; 2． 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阶级社会第一形态—阶级社会第二形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

会; 3． 阶级社会第一形态划分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他认为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都是经过严密

的科学论证的”，第三层次“只能认为是科学上的假说”。⑤ 庞卓恒、刘佑成强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

学批判〉( 1857—1858 年草稿) 》中提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人的全面发展的“三形态”理

论，从因果必然关系的角度提示了人类社会必经的历史阶段。⑥

作为社会发展动力问题讨论的深化，关于社会形态演进路径问题的思考出现了“单线论”与“多

线论”、“五种社会形态”与“三形态”理论的争论。实际上，从后知者的视角来看，这些不同的观点之

间并非简单的相互否定关系，而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各自从不同的侧面对唯物史观的社会

形态理论提出新的思考。坚持“单线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学者，在继续沿用这一术语的同时，

实际上对高度强调五种社会形态严格依次演进的苏联版“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做出重大纠正。这一

点主要体现他们在坚持这一理论代表了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同时，强调具体到个别国家

与民族，允许出现一个或多个社会形态的跨越或缺失，从而使得这一理论的解释力能够充分涵盖历

史发展的普遍性与多样性。“多线论”支持者则把这种具体的特殊情况作为社会形态演进的多种路

径，包容在马克思根据生产力与人的个体发展而提出的“三形态”理论中，使之具有丰富的解释力。
因此，两种不同的认识殊途同归，都体现了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的深入思考与丰富发展。

四、20 世纪 90 年代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理论思考

20 世纪 90 年代，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理论思考陷入了“沉寂”: 一方面围绕唯物史观形成的热

烈讨论几乎“戛然而止”; 另一方面新的理论热点与讨论并未出现。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 90
年代初期的苏东剧变带来巨大思想冲击; 二是随着学术交流深入，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史学思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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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涌入国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认知。在此背景下，一些学者对唯物史观的

解释力与科学性产生了怀疑，还有一些学者选择“沉淀”下来，利用一段较长的时间细心观察，静心

思考。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形态演进路径问题讨论的

延续，以及部分学者对唯物史观基本概念与原理的重新解读。
第一，在社会形态演进路径问题的探讨上，一些学者继续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提出批评，坚持

“三形态”理论更加接近于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概说。张雅琴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

学批判〉序言》提出“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其中的“社会经济形态”应该译为“经济社会形

态”。实际上，马克思只是列出资本主义在欧洲起源时抽象出来的几种“经济形式”。它们隶属于马

克思“三形态”理论中的第二大社会形态( 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 。① 段忠桥与张雅琴的观点

比较相近，但在对“三形态”学说的理解上持有不同观点，认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生产方式属

于第一大形态( 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属于第二形态。②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继续坚定支持“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宋敏批评了意大利学者翁贝托·梅洛

蒂提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斯大林创立的“传统的单线图式”的观点，认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恩
格斯晚年阅读了摩尔根的著作后共同创立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发展模式。③ 伍新福认为胡钟达提

出的三个层次学说，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与恩格斯随着研究不断深

入创立的科学原理，揭示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④ 吴泽、杨际平指出“五种社会形

态”理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并不是说每个民族、国家或地区都会毫无缺失地依次经历这五

种社会形态，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社会形态的演进会存在有条件、有规律的跨越式发展。吴泽进一

步将人类历史上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分为渐变与突变( 跨越性) 两种形式: 前者由内因( 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及其政治表现) 引起; 后者有可能是内因引起的，也可能是内因与外因( 民族关系、
战争征服及由此引起的国家兴亡、王朝更迭) 共同作用引起的。⑤

第二，个别学者对唯物史观基本概念与原理作出新的解读。庞卓恒认为根据马克思与恩格斯的

本义，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根本动力，不能

等同于生产工具，而是“人的物质生产实践能力”。由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筑的规律，实际上就是现实的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和与之相应的物质生产实践能力的发展，必

然推动所有制、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或社会形态，以至一切的政治法律制度、思想体系、文化价值观

念、道德和习俗等交往形式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而非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⑥

通过“五种社会形态”与“三形态”理论之争，可见双方分别从不同侧面加深了唯物史观社会形

态理论的思考。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研究相比，“三形态”理论与“多线论”研究更加细致深入，既有

“回到马克思”对基本概念的重新考察，也能把“三形态”与马克思提及的几种具体生产方式充分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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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张雅琴:《“三形态说”“五形态说”辨析》，《史学理论研究》1994 年第 1 期。
段忠桥:《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史学理论研究》1995 年第 4 期。
宋敏:《论五种生产方式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科学战线》1990 年第 3 期。
伍新福:《关于“社会形态”讨论中的几个问题———再与胡钟达先生商榷》，《求索》1991 年第 1 期。
吴泽:《社会形态发展规律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探索与争鸣》1990 年第 6 期; 杨际平:《史论四题》，《厦门大学学报》1991 年

第 2 期。
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6、37—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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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起来论证。坚持“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学者在延续 20 世纪 80 年代的思考路径的同时，对“五种

社会形态”演进中渐进与跨越两种形式及原因的分析，丰富了这一理论的内涵与解释力。

五、21 世纪以来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理论思考

经历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沉淀”与“思考”后，面对 21 世纪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与前所未

有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史学界对唯物史观展开了更加深入、全面的思考，由此围绕唯物史观的讨

论再次复兴，且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实现了新的突破。
( 一) 关于唯物史观科学属性的探讨

进入 21 世纪，史学界有人提出“唯物史观能否科学地解释历史与现实中的新问题”。2001 年，

蒋大椿的《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 以下简称“蒋文”) ，开启了对该问题的

讨论。一些学者认为传统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向是社会环境，忽视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及其实践活动

的中介条件，故其基本原理存在严重缺陷，应该代之以“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或人

的实践作为中介范畴的“实践人类学范式”的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①

一些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蒋文所指的传统唯物史观理论的缺陷来自苏联版的唯物史观，不

能以此否定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唯物史观并不能被“超越”。② 对于蒋文提出取代传

统唯物史观的“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王锐生、马捷莎、陈先达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

观本身就是唯物辩证的，实践、人与价值的关注、系统论思想在其中都可以找到。③ 郭小凌对蒋文关

于唯物史观科学属性的判断提出不同认识: 一方面他认为“尽管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需要随着

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当代，它的核心原理与它的一些辅助原理仍然是一种有效的历史认识方

法”; 另一方面，他认为传统唯物史观也并非如吴英、庞卓恒所言“是经苏联人倒手的、受到严重歪曲

或误读的理论范式”，而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奠基人。④

( 二) 关于唯物史观基本概念与原理的探讨

21 世纪以来，史学界对本体论范畴的唯物史观理论问题的探讨出现了新变化。“回到马克思”，

重新解读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成为共同的研究出发点。在此基础上，过去没有深入讨论的唯物史观

基本原理，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得到重新解析。
1．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概念和原理。蒋文认为传统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指“社会物质生活条

件”; 社会意识指“由各种作品及其表现出来的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宗教的等理论、观点，以及与

之相应的政治社会机构，还有科学、文学、艺术作品等”。“离开社会主体的人及其实践活动”，社会

34

①

②

③

④

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 年第 4 期; 周祥森: 《客观世界与文本世界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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榷》，《社会科学辑刊》2002 年第 4 期; 陈先达:《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与当代价值》，《高校理论战线》2002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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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原理根本不存在。由此，他重构了二者的概念与

原理，认为社会存在包括“物质经济环境因素存在”“政治环境因素存在”“精神文化环境因素存在”，

社会意识就是“一个时代的社会历史主体的人，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各种实践活动中正在反映和生

长着的意识和思维运动”。通过社会主体的人及其社会实践，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可以相互决定。①

一些学者同意蒋文的观点。他们认为在传统唯物史观中，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缺少了人的社会

实践这一中介环节。只有通过这一环节，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才可以发生互动式的相互决定。②

另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不同观点。一是在概念界定方面，吴英、庞卓恒、陈先达、马捷莎认为，蒋文

批评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定义并非来自马克思。马克思将“社会存在”界定为“人的实际生活

过程”。③ 二是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吴英、庞卓恒、陈先达认为马克思实际上是指“人

的实际生活过程决定社会意识”。④ 马捷莎认为蒋文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决定的观点，实

际上是“一种无结果的循环论”。⑤ 王锐生认为虽然观念先于行动，并作为意志支配行动，但观念的

根源仍然来自实践。⑥

2． 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与原理。蒋文认为传统唯物史观的生产力，是“一个涵义不一的混乱概

念”，生产力诸要素都不能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在人类历史实际进程中根本

就不存在”。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现实基础，只能推动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只有生

产力要素以外的社会支配力量的经济与政治实践才能创造出新的生产关系。⑦ 一些学者大致认同蒋

文的观点，认为物质生产实践( 内在的包括生产力) 只为人们从事其他活动和历史变革规定了某种可

能性和限定性。只有经过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的社会实践，特别是以革命方式进行的社会政治实

践活动，生产关系和经济的社会形态才会发生根本性变革。⑧

另一些学者对此持有不同观点。首先，关于基本概念，吴英、庞卓恒认为生产力等同于生产工

具，生产关系等同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观点均来自苏联版唯物史观。根据马克思的界定，生产力是

“人们的物质生产能力”，生产关系是直接生产者和生产条件所有者之间的管理和被管理、支配和被

支配关系，包括劳动分工关系、产品分配与交换关系、消费关系，乃至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等。⑨ 马捷

莎认为生产力是“人类改造、利用和保护自然的能力”，“是沟通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桥梁，是人类

44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 年第 4 期。
周祥森:《客观世界与文本世界的交锋———对新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评论的评论》，《史学月刊》2004 年第 3 期; 张立

达:《评蒋大椿和吴英、庞卓恒围绕唯物史观的理论争鸣》，《史学月刊》2003 年第 3 期。
吴英、庞卓恒:《弘扬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与蒋大椿先生商榷》，《历史研究》2002 年第 1 期; 陈先达: 《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

本质与当代价值》，《高校理论战线》2002 年第 5 期; 马捷莎:《“超越”还是“回复”———与〈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

观的发展〉一文商榷》，《社会科学辑刊》2002 年第 4 期。
吴英、庞卓恒:《弘扬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与蒋大椿先生商榷》，《历史研究》2002 年第 1 期; 陈先达: 《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

本质与当代价值》，《高校理论战线》2002 年第 5 期。
马捷莎:《“超越”还是“回复”———与〈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一文商榷》，《社会科学辑刊》2002 年第 4
期。
王锐生:《唯物史观: 发展还是超越?》，《哲学研究》2002 年第 1 期。
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 年第 4 期。
周祥森:《客观世界与文本世界的交锋———对新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评论的评论》，《史学月刊》2004 年第 3 期; 张立

达:《评蒋大椿和吴英、庞卓恒围绕唯物史观的理论争鸣》，《史学月刊》2003 年第 3 期。
吴英、庞卓恒:《弘扬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与蒋大椿先生商榷》，《历史研究》2002 年第 1 期; 庞卓恒:《古代史分期大讨论: 一

大成就和一大教训》，《史学理论研究》2019 年第 4 期。



当代中国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理论认知与思考历程

实践活动水平的指示器”。① 王锐生认为“生产力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既得力量、以往活动的产物和

实践能力的结果”。② 其次，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吴英、庞卓恒认为这一原理是科学的

因果必然性规律，实际上就是劳动者的物质生产能力的提高势必增加社会剩余产品，进而引起社会

分工，以及社会公共职能的变化，引起阶级关系和利益的变化，从而产生新的生产关系。③ 最后，对于

蒋文所指创造新的生产关系的“社会支配力量”，吴英、庞卓恒承认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但认为它并非如蒋文所言是“生产力要素之外”的力量，因为这一力量恰恰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引起

社会公共职能的复杂化，从而导致脱离直接生产劳动而专事履行公共职能的少数人和完全委身于劳

动的大多数人之间的脑体分工的出现造成的。④

蒋文还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提出异议，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

系，离开人主要是当时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力量的历史实践活动，也都是不存在的”，“是一种关于社会

构成的带有艺术性的形象说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发展的一个阶段，现在应当结束其使

命”。⑤ 对此，吴英与庞卓恒指出，“把生产关系单纯归结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而且把生产资料所

有制关系直接等同于经济基础; 再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归纳为……‘五种基本生产关系’，进而把

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归结为‘五种生产方式依次更迭的规律’”是苏联版唯物史观。⑥ 王锐生认为马克

思仅仅将其限于经济与非经济领域( 主要指政治与精神领域) 之间贯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

物主义原则。⑦ 关于蒋文所指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艺术性的说法”，王锐生指出这“只是为

了说明没有经济做基础来支撑，观念形态之类东西是难以为继的”。⑧ 马捷莎认为马克思用“建筑”
比喻社会结构中的政治法律制度及意识形态，用“基础”来比喻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经济制

度，是为了更形象地阐释他的理论。⑨

( 三) 关于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研究的延续与创新

21 世纪以来，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演进路径问题依然受到史学界重视: 一方面“五种社会形态”
理论的反思得到延续; 另一方面深入唯物史观社会形态演进理论，对相关概念进行梳理，挖掘以前理

论研究中未被关注的中观与微观问题成为新的研究取向。
1． 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继续反思。《历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刊登的《社会形态与历史

规律再认识》的一组“笔谈”文章，提出了几点认知，在当时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第一，“五种社会

形态”理论并非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原创，而是由斯大林创造的。第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提及的几种社会形态演进，只是对西欧历史的一般描述，他明确反对将这一描述作为历史发展

的普遍规律。第三，从实际历史来看，除了西欧以外，“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与世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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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马捷莎:《“超越”还是“回复”———与〈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一文商榷》，《社会科学辑刊》2002 年第 4
期。
王锐生:《唯物史观: 发展还是超越?》，《哲学研究》2002 年第 1 期。
吴英、庞卓恒:《弘扬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与蒋大椿先生商榷》，《历史研究》2002 年第 1 期。
吴英、庞卓恒:《弘扬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与蒋大椿先生商榷》，《历史研究》2002 年第 1 期。
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 年第 4 期。
吴英、庞卓恒:《弘扬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与蒋大椿先生商榷》，《历史研究》2002 年第 1 期。
王锐生:《唯物史观: 发展还是超越?》，《哲学研究》2002 年第 1 期。
王锐生:《唯物史观: 发展还是超越?》，《哲学研究》2002 年第 1 期。
马捷莎:《“超越”还是“回复”———与〈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一文商榷》，《社会科学辑刊》2002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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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地区。① 一些学者则继续坚持“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林甘泉、于沛、卢钟锋、李根蟠等认为这一理

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但就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同国家的具体发展

道路而言，社会形态演进可以存在“越次”更替的特殊性，这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②

2． 关于“单线论”与“多线论”的深化。于沛认为“单线论”与“多线论”都混淆了“社会形态发展

的一般规律”与“社会形态演进的具体道路”两个概念。社会形态演进的具体道路有两种: 一种是

“依次演进”，一种是“跨越式演进”，两者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③ 魏光奇提出“单线论”与“多

线论”统一的观点: 一方面马克思将“社会经济形态”设定为一个抽象的、超民族的主体，将“生产资

料与劳动者的分离”视为它的进化目标，据此认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

级”生产方式的单线演进，是这一主体前后相续的发展阶段; 另一方面，在看待各民族经验性历史发

展时，马克思持“多线论”立场，认为它们分别具有自己独特的民族特性和历史发展道路。④

3． 关于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观的重新解析。隽鸿飞认为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存在双重理解:

一方面，从人的本质及其生存方式出发，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划分为人与人相互依赖、人与物相互

依赖和人的自由自觉三个阶段; 另一方面，根据不同民族具体的历史发展进程，提出东西方两种不同

的社会发展道路。⑤ 何爱国认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是一种“人物辩证关系的发展史观”，高度关

注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终极关怀是人的发展，但其实现是建立在物的充分发展基

础上。⑥ 王占阳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两种基本形式: 依靠自身创造力实现的原生性社会发展与

通过文明传播和接受外来先进文明实现的派生性社会发展。长期以来，唯物史观被彻底误读为“单

纯原生论的唯物史观”，应重视派生性社会发展观。⑦

4． 关于封建主义概念的重新解读。一些学者在反思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时，力图“溯本清

源”，重新解读封建主义的定义。冯天瑜、侯建新认为马克思将封建主义严格限定为西欧的前资本主

义诸种形式之一。由此，西欧的封建主义不能涵盖中国的传统社会。⑧ 侯树栋进一步指出列宁将封

建主义的含义与适用范围扩大为大土地所有制和大土地所有者对小农的剥削，继而影响了苏联与中

国学者的认识。⑨ 李根蟠的观点完全不同，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使用的“封建”概念，最初来源于

“西欧的封土封臣”，但他们抽取了其中的普遍性，将其重新界定为人类社会演进序列中的一个社会

形态。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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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历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 田昌五: 《中国历史发展体系的新构想》，《历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 马克垚:《说封建社会形态》，《历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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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社会性质及发展道路研究的再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06 年第 3 期; 卢钟锋:《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与历史发展阶段性

问题》，《中国史研究》2010 年第 2 期; 李根蟠、张剑平:《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与古史分期讨论———李根蟠先生访谈录》，《史学理论

研究》2002 年第 4 期。
于沛:《关于马克思对东方社会性质及发展道路研究的再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06 年第 3 期。
魏光奇:《承继黑格尔: 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理论的深层结构》，《河北大学学报》2003 年第 1 期。
隽鸿飞:《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双重内涵及其文化学意义》，《史学理论研究》2004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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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理论认知与思考历程

21 世纪以来，史学界对于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的思考呈现出延续与创新的特点。首先，就

“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思考的延续而言，虽然分歧依然存在，但实际上争论双方的观点并不矛盾，只是

针对的对象发生了错位。正如前文所指出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坚持者并非坚持斯大林创造的

严格依次演进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而是在沿用这一术语的同时对其进行重大纠正，提出作为世

界整体演进趋势的规律的同时，这一理论允许出现具体社会形态的跨越，并对跨越的条件作出具体

分析。从这一角度而言，当下中国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无疑是对唯物史观的重要发展。其次，关

于超越“单线论”与“多线论”，或“单线”与“多线”统一论，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观的思考，同样体现

了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的认知进一步加深、丰富与发展，可见史学界高度关注唯物史观

社会形态理论对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解释力。最后，关于封建主义概念的争论，依然是如

何认识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问题。争论双方分别从不同侧面触及封建社会形态的共性及

其在不同国家与民族中的差异。其实，史学界在继续坚持封建社会形态概念的同时，应该充分注意

中西封建社会具体形式的差异。

结 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界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认知与思考，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取得了

重大突破。首先，从广度而言，史学界完成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整个唯物史观体系的深

入思考。21 世纪以前，史学界的认知与思考主要集中于唯物史观本体论范畴下社会形态演进的动力

及动力背后的历史创造者问题、社会形态演进的路径等基本理论。21 世纪以来，史学界的思考还延

伸至唯物史观认识论与方法论范畴的重大理论问题———唯物史观能否科学地解释历史与现实中的

新问题。其次，从深度而言，过去曾经普遍接受却未充分讨论的基本原理与概念被重新解读，如社会

存在与社会意识、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与原理，重新认识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理论，以及重新解析唯

物史观的社会历史发展观，重新梳理马克思关于封建主义的概念，可见史学界对这些问题的认知与

思考不断深化。
当代中国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认知与思考虽然不断拓展与深入，但当前唯物史观的理论研究仍

然面临不断被边缘化的严重挑战。这一方面因为唯物史观的不少原理依然未被讲透彻，一些历史与

现实的重大问题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尚未得出科学合理的解释; 另一方面因为不断涌入的史学新思潮

与历史观，对唯物史观的误解与挑战尚未得到令人信服的回应。当然，除了这些问题外，唯物史观的

研究课题与研究层次仍需进一步开拓与提升。因此，唯物史观的理论研究依然任重道远，需要史学

工作者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

( 作者吴浩，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邮编: 200444;

蔡敏敏，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讲师，邮编: 314408)

( 责任编辑: 徐志民)

( 责任校对: 李桂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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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Conception and Ｒefl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 / Wu Hao，Cai Minmi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the theoretical conception and refl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historical field has undergone through five stages，showing a trend of
continuous development in its scope and depth. In terms of scope，the conception and refl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extended from the domain of ontology to the ones of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which complements the cognition of the entir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ystem. In terms of
depth，the cognition of the theoretical issues of the ontolog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been greatly
deepened. On the one hand，the historical circles have continuously deepened their conception and
reflection of the three long-term but fundamental issues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driving force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social formation，the historical creator，and the paths of social evolution. On the other
hand，the new historical approach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has already transcended the above-mentioned
three basic issues，and provided us with a new understanding of some issues regard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at were commonly accepted in the past yet without ample discussion.

Ｒethinking the“Hua-Yi”Divide and the “Grand Unity” in Chinese History———A View from
Ancient State Governance / / Jia Yi

The“Grand Unity”was both the goal and significant content of state governance in ancient China.
The“Grand Unity”as a goal for state governance was embodied in the ideas that either underscored the
divide or unity between Hua and Yi and became the foundation for policies regarding ethnic groups. It
became th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foundation upon which these regimes upheld the order all-under-heaven
and exercised political legitimacy. It furthermore justified their rule with customs. The close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bonds among the ethnic groups in ancient China were the basis for the idea of the
Grand Unity including both Hua and Yi. Within the“Grand Unity”，ethnic groups interacted with each
another and learned about their ways of state governance. Such a trend wa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fication，of the unified multiethnic state，as well a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system.

“No Officials Below County”or“No State Power Below County”———Some Thoughts on“No
Imperial Authority Below County”/ / Gao Shouxian

In recent years，“no imperial authority below county”has become a widely concerned academic topic，
but scholars have interpreted it differently. Some scholars regard it as“no officials below county，”arguing
that this sentence only means that the reach of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and official duties stop at the county
level，and that it does not mean that imperial authority cannot penetrate into rural society; more scholars
understand it as“no state power below county，”thinking that in addition to“no officials below county，”it
also means that rural areas belong to the field of“village autonomy”dominated by the gentries. As a matter
of fact，the key point of“no imperial authority below county”lies in“no state power below county，”with
“no officials below county”only being its premise. When commenting on“no imperial authority below
county，”if we only focus on whether there are officials below the county，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are
autonomous or not，we are greatly reducing this proposition’s scholarly significance. In the imperial era of
China，the rural society below the county level was neither under pure“official governance”nor pure
“gentry governance. ”Ｒather，it was based on the“joint governance of officials and gentry”under the
condition of“no officials below county. ”Of course，this“joint governance”does not mean that both s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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